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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
的十大趋势

*

黄 凡 段成荣 毕忠鹏

【内容摘要】族际通婚对于构建民族互嵌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入

挖掘 1982 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回顾和总结了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十大趋势: 一是族际通婚的普遍化，族际通婚的人口规模和比例均明显提升; 二

是族际通婚比例在各民族间的相对差异化; 三是族际通婚圈进一步扩大，各族际通婚子圈相互交融; 四是

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族际通婚程度相对较深; 五是城镇化对族际通婚有积极影响; 六是人口流动对族际通

婚有促进作用; 七是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呈现梯级化差异; 八是族际通婚人口中女性家庭地位不断提高;

九是受教育程度与族际通婚比例呈正相关关系; 十是族际通婚比例在职业类型上表现出分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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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族际通婚是指不同民族的人相互建立婚姻关系，又称跨族通婚、族际婚姻( 刘铮，1986) 。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
联结和融合，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统一体( 费孝通，1989) 。族际通婚在其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族际通婚通常被视为衡量族群之间“社会距离”、群体间接触和交往程度的一个

极具敏感性和重要性的指标( Gordon，1964; Simpson 和 Yinger，1985) 。研究中国的族群关系、
分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产生和发展，也需要对中国的族际通婚予以特别关注( 马戎，2004) 。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从“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转变，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愈加活

跃，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更多机会。然而，我国当代族际通婚研究大多采用民族学、人
类学的方法开展个案研究，概括性和比较性研究相对匮乏( 菅志翔，2016) 。受数据的限制，以往

对族际通婚的分析或局限于个别时点，或局限于个别维度( 高玉梅，2001; 李晓霞，2004a; 刘中

一、张莉，2015) 。鉴于此，本文尝试对 1982 年以来的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 1%人口抽样调查数

据加以挖掘，旨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主要趋势。这不仅在学术上有助于民

族人口研究的深化，而且在现实中也能加强对各民族人口发展的理解，从而为民族人口的服务、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2 数据来源及指标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 1982 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7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 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未将

港澳台地区纳入考察范围。
已有研究往往通过计算族际通婚人数占有配偶人数的比例作为“通婚率”来反映族际通

婚情况。实际上，该指标为“比例”而非“率”。因为，通婚率的分子和分母应分别是某时期发

生的通婚事件数和同时期经历通婚事件的人年数，反映人口通婚的强度; 通婚比例的分子和

分母则分别为族际通婚人数和有配偶人数，反映人口通婚的普遍程度，是静态某一时点上的

人口状态。可见，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和计算的可行性，本文着重讨论

通婚比例的变动情况，其计算公式如下:

通婚比例 = 通婚人数
有配偶人数

× 100%

其中，分子为某民族中与其他民族通婚的人数，分母为该民族的有配偶人数。需说明的

是，在衡量某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通婚情况时，本文使用的是偏通婚比例，即分子为该民族中

与另一个民族通婚的人数，分母为该民族的有配偶人数。例如，“汉族－蒙古族”偏通婚比例

中，分子为汉族中与蒙古族通婚的人数，分母为汉族的有配偶人数; 而“蒙古族－汉族”偏通婚

比例中，分子为蒙古族中与汉族通婚的人数，分母为蒙古族的有配偶人数。不将两个民族的

有配偶人数都纳入分母是为了不让计算结果被巨大的人口规模差异所“淡化”。
考虑到普查汇总数据的口径和数据匹配缺失的情况，本文仅计算“户主”和“配偶”的通

婚比例，并将计算结果推至全部有配偶的人口( 包括因数据原因导致配偶缺失的人口) 。另

外，在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由于人口规模在百万以下的民族样本量较小，本文一般不再

单独计算其通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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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十大趋势

3．1 族际通婚的普遍化

3．1．1 族际通婚人口数和非单一民族户数量大幅增加

自古以来，中国不同民族之间就存在着通婚关系( 陈明侠，1993) ，但“乡土中国”的人口

低空间流动性限制了交往和通婚的机会。1982 年我国族际通婚人口仅为 700 多万人，而非

单一民族户在 1987 年仅 600 多万户。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各族人民获得了更多交流

和接触的机会，使族际婚姻不断增多。我国族际通婚人口规模在 2015 年达到 2600 多万人，

在 30 多年内增长了 2 倍多; 非单一民族户数量增加至 1200 多万户，翻了一番( 见图 1) 。

图 1 中国族际通婚人口数和非单一民族户数量

Figure 1 Population Size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and Number of Non-Single-Ethnic Households

注: 族际通婚人口数据在 1987 年和 2005 年缺失，非单一民族户数据在 1982 年缺失。

3．1．2 族际通婚比例呈现上升趋势

如图 2 所示，1982 年全国总人口的族际通婚比例只有 1．86%，1987 年全国家庭户中的非

单一民族户比例仅 2．44%。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族际通婚普遍化趋势越发明显，族际通婚比

例在 2000 年达到峰值( 3．23%) 后略有下降，随后回升至 2015 年的 3．12%; 非单一民族户比例

遵循类似的变化轨迹，在 2005 年达到峰值( 3．06%) 后亦略有下降，此后在 2015 年恢复至

2．99%的水平。在以往考察的时间范围为 2010 年及以前的研究中，有观点认为我国族际通婚

趋势出现了逆转，但本文认为我国族际通婚普遍化的趋势并未改变。这是因为，婚姻的中断

可能会使关于完整婚姻的研究存在选择性偏差问题( Zhang 和 Hook，2009) 。同时，婚姻还受

到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变化的影响。为减少潜在偏差，本文参照 Lichter 等( 2011) 的做法，仅考

察较为年轻的年龄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 30 岁以下人口的离婚情况变动不大，而

30～54 岁人口则呈现较大变动( 陆杰华、王笑非，2013) 。因此，本文仅考察 18 ～ 30 岁①人口

① 虽然我国法定结婚年龄要求男性不得早于 22 周岁，女性不得早于 20 周岁，但根据 1982 年、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18 岁人口中分别有 3．50%、3．98%、0．96%和 1．74%的人

处于有配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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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族际通婚比例。结果显示，18～30 岁人口的族际通婚比例从 1982 年的 2．28%上升至 2015
年的 4．89%，呈现持续上扬态势。

图 2 中国族际通婚比例和非单一民族户比例

Figure 2 Propor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and Non-Single-Ethnic Households

注: 族际通婚比例数据在 1987 年和 2005 年缺失，非单一民族户比例数据在 1982 年缺失。

3．1．3 没有一个民族或省份不存在族际通婚

根据以往研究，一些民族由于文化、地理等原因，处于限制与其他民族通婚或者很少通婚

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状况发生了较大改变。例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少数民族调

查资料中，部分地区的珞巴族、佤族、彝族、苗族、黎族和德昂族等民族被认为在过去较少发生

族际通婚(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编辑

委员会，2005) ，但 2010 年这些民族的族际通婚比例都在 16%以上;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被认为

“很少通婚”的朝鲜族、维吾尔族、布依族、侗族、畲族等( 严汝娴，1986) ，2010 年族际通婚比例

均不为 0;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认为“限制通婚”的东乡族、瑶族、高山族、藏族、普米族等( 陈

明侠，1993) ，2010 年族际通婚比例最低也有 7%。可见，如今我国没有一个民族处于完全封

闭的族内婚姻状态。
族际通婚遍布大陆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从通婚水平来看，2015 年全国族际通婚比

例为 3．12%，其中，贵州是族际通婚比例最高的省份，其族际通婚比例高达 15．70%; 山西是族际

通婚比例最低的省份，但其族际通婚比例亦不为 0( 0．17%) 。从绝对规模来看，2015 年，云南是

族际通婚人口绝对规模最大的省份，达到 300 多万人; 西藏是族际通婚人口绝对规模最小的省

级行政区，但其规模也达到 1 万人。可见，在今天已难以找到一个没有族际通婚的省份。
3．2 各民族间的相对差异化

3．2．1 各民族族际通婚比例变化趋势不一致

六成民族的族际通婚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其他四成民族的族际通婚比例则并非单调上

升。1982～2015 年期间，可计算的 19 个民族中有 12 个民族( 蒙古族、回族、苗族、彝族、壮族、
布依族、朝鲜族、侗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和黎族) 的族际通婚比例持续或波动上升，其他 7 个

民族 2015 年的族际通婚比例相较于峰值已有所降低。2000～2010 年期间，56 个民族中有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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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民族( 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
黎族、傈僳族、佤族、畲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
族、布朗族、毛南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保安

族、裕固族、京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和基诺族) 的族际通婚比例有所提高，其

他 13 个民族的族际通婚比例则有所降低。其中，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和维吾尔族由于人

口规模相对较大，其族际通婚比例的降低对全国总人口族际通婚比例在 2000 ～ 2010 年期间

的下降有较大影响( 见表 1) 。

表 1 各民族的族际通婚比例(%)

Table 1 Propor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 %)

民族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5 年

汉族 0．91 1．33 1．58 1．45 1．52
蒙古族 25．14 36．84 41．02 39．36 41．89
回族 8．94 12．16 13．28 12．94 13．98
藏族 5．92 4．33 7．71 7．16 7．12
维吾尔族 0．65 0．50 1．05 0．53 0．71
苗族 16．10 24．41 23．88 23．63 27．35
彝族 11．91 14．79 19．34 20．56 23．44
壮族 11．51 11．88 14．58 15．22 16．09
布依族 11．26 14．05 20．21 23．30 26．63
朝鲜族 2．55 6．15 8．44 10．06 17．76
满族 66．25 49．10 43．86 44．80 43．36
侗族 15．20 30．56 25．17 27．24 31．76
瑶族 18．35 26．56 26．46 29．01 28．73
白族 16．19 12．66 25．72 27．02 30．66
土家族 37．00 32．66 25．07 25．82 25．38
哈尼族 9．50 9．05 14．25 16．53 20．10
哈萨克族 3．02 3．92 2．21 4．20 3．18
傣族 9．93 19．55 18．95 22．35 26．58
黎族 7．02 13．17 13．88 18．50 20．91
傈僳族 — — 13．77 16．24 —
佤族 — — 13．92 16．54 —
畲族 — — 52．40 54．94 —
高山族 — — 86．96 80．36 —
拉祜族 — — 22．98 25．32 —
水族 — — 27．86 28．54 —
东乡族 — — 10．84 12．36 —
纳西族 — — 23．96 25．60 —
景颇族 — — 15．55 20．46 —
柯尔克孜族 — — 5．15 4．29 —
土族 — — 31．56 36．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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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民族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5 年

达斡尔族 — — 56．08 58．98 —
仫佬族 — — 51．76 52．38 —
羌族 — — 21．43 22．48 —
布朗族 — — 28．08 30．94 —
撒拉族 — — 13．94 13．81 —
毛南族 — — 33．68 40．41 —
仡佬族 — — 42．51 46．47 —
锡伯族 — — 75．25 75．53 —
阿昌族 — — 29．36 35．07 —
普米族 — — 32．83 34．11 —
塔吉克族 — — 7．99 2．84 —
怒族 — — 29．90 42．81 —
乌孜别克族 — — 52．92 51．76 —
俄罗斯族 — — 83．20 85．54 —
鄂温克族 — — 67．92 70．93 —
德昂族 — — 15．69 19．52 —
保安族 — — 27．82 32．99 —
裕固族 — — 40．98 42．39 —
京族 — — 54．28 63．71 —
塔塔尔族 — — 76．20 71．37 —
独龙族 — — 46．06 34．76 —
鄂伦春族 — — 86．19 88．63 —
赫哲族 — — 84．13 87．44 —
门巴族 — — 17．42 22．78 —
珞巴族 — — 39．77 42．06 —
基诺族 — — 21．70 27．89 —

注:①表中“—”表示缺失，后表同。②哈萨克族、傣族和黎族的人

口规模虽然在 1982 年未达到百万，但其样本数足以计算族际通婚比

例。③2000 年和 2010 年的族际通婚比例根据普查汇总数据计算，因而

无缺失情况。

3．2．2 各民族族际通婚比例差异较大

受人口规模、文化、地理等因素的影响，56 个民族的族际通婚水平各异。以 2010 年为

例，族际通婚比例最高的是鄂伦春族，达到 88．63%; 族际通婚比例最低的是维吾尔族，仅

0．53%。若以 56 个民族在 2000 年和 2010 年的族际通婚比例为基础计算，标准差分别为 23．05
个百分点和 22．94 个百分点，全距分别为 85．91 个百分点和 88．11 个百分点; 若以 19 个民族在

1982～2015 年期间的族际通婚比例为基础计算，标准差均在 11 个百分点以上，全距均在 42
个百分点以上。可见，各民族族际通婚比例的分布范围和离散程度均很大。
3．3 族际通婚圈进一步扩大

参照郑杭生( 1997) 对通婚圈的定义，本文将族际通婚圈界定为某一民族的个体在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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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能选择的其他民族的范围。其中，这一“可能”性相当于族际通婚比例的某一阈值。参

照李晓霞( 2004b) 的研究，本文将这一阈值设定为 2%。换言之，若两个民族之间任意一方的

偏通婚比例达到 2%及以上，就认为这两个民族具有稳定的族际通婚关系，同属一个通婚圈。
本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展开分析，考虑到数据限制，仅分析 2000 年和 2010 年的情况。
3．3．1 稳定的族际通婚关系数量增加

2000～2010 年，我国稳定的族际通婚关系数量从 114 条增加至 118 条( 见图 3) 。具体而

言，增加的稳定族际通婚关系有 6 条，包括哈萨克族和汉族、乌孜别克族和汉族、回族和裕固

族、傣族和基诺族、傈僳族和白族、怒族和黎族; 减少的稳定族际通婚关系是塔吉克族和汉族、
珞巴族和土家族，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塔吉克族和珞巴族人口规模较小而引起的波动性所

致，比如塔吉克族和汉族之间仍存在通婚现象，只是通婚比例不能稳定在 2%这一阈值上。

图 3 中国族际通婚圈的变动( 2000～ 2010 年)

Figure 3 Change of the Interethnic Marriage Circle ( 2000－2010)

注: 图中线段的长短和粗细以及点的位置没有任何意义。

3．3．2 各族际通婚子圈之间的交融深化

2000～2010 年，各族际通婚子圈的交融进一步深化。李晓霞( 2004b) 将族际通婚整体圈

细分为东北民族通婚圈、新疆圈、甘宁青圈、藏族圈、彝族－白族圈、苗族圈和壮族圈 7 个族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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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婚子圈。据此来看，2000～2010 年期间，新增的哈萨克族和汉族、乌孜别克族和汉族的稳定

族际通婚关系使新疆圈(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

族) 进一步融入族际通婚整体圈; 新增的回族和裕固族的稳定族际通婚关系则促进了甘宁青

圈( 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 和藏族圈( 藏族、羌族、门巴族、珞巴族、土族和裕固族) 的

交融。
3．4 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族际通婚程度相对较深

3．4．1 各省份族际通婚比例变化趋势不一致

1982～2015 年期间，31 个省级行政区中，15 个省级行政区( 天津、山西、辽宁、吉林、黑龙

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广西、重庆、陕西、青海和宁夏) 的族际通婚比例峰值出现时

间与全国总人口类似，为 2000 年; 10 个省级行政区( 北京、内蒙古、上海、浙江、广东、海南、贵
州、云南、甘肃和新疆) 的族际通婚比例呈现上升趋势; 其他 6 个省级行政区( 河北、福建、湖
北、湖南、四川、西藏) 的族际通婚比例峰值出现在 1990 年或 2010 年( 见表 2) 。

表 2 各省份的族际通婚比例(%)

Table 2 Propor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by Province ( %)

省份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5 年

北京 3．00 4．15 4．58 4．47 4．93
天津 0．86 1．06 1．69 1．57 1．65
河北 1．16 2．72 2．53 2．24 2．22
山西 0．15 0．19 0．37 0．17 0．17
内蒙古 5．90 10．10 12．16 11．41 13．26
辽宁 7．32 9．72 10．91 9．64 10．07
吉林 3．48 5．72 6．03 4．14 4．85
黑龙江 3．97 4．18 4．49 2．89 2．73
上海 0．30 0．50 0．72 0．82 1．23
江苏 0．17 0．25 0．59 0．34 0．50
浙江 0．25 0．43 0．72 1．18 1．60
安徽 0．23 0．43 0．64 0．48 0．45
福建 0．64 2．02 1．91 1．64 1．95
江西 0．09 0．38 0．66 0．40 0．31
山东 0．09 0．22 0．41 0．28 0．34
河南 0．29 0．45 0．70 0．41 0．46
湖北 2．36 3．07 2．42 1．94 2．11
湖南 2．08 4．37 4．36 3．79 4．31
广东 0．47 0．66 0．98 1．04 1．48
广西 8．47 8．60 11．58 10．56 11．38
海南 — 3．10 4．65 3．99 4．96
重庆 — — 3．61 3．21 2．59
四川 1．03 1．34 0．92 0．83 1．05
贵州 5．57 11．63 13．96 13．79 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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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省份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5 年

云南 6．66 7．02 10．30 10．07 12．46
西藏 — 0．25 1．41 1．49 0．86
陕西 0．17 0．29 0．30 0．17 0．18
甘肃 1．00 0．95 1．51 1．17 1．75
青海 2．77 4．57 6．90 6．37 5．98
宁夏 0．77 1．45 2．30 1．47 1．89
新疆 1．31 1．57 1．87 1．48 2．13

3．4．2 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族际通婚程度相对更深

1982 年以来，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和广西，这

7 个省级行政区的族际通婚人口占全国族际通婚人口的比重始终在六成以上，而且这 7 个省

级行政区的族际通婚比例始终是最高的。
若将这一地域差异与各民族具体情况及其历史背景相结合，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结合图 3

可知，东北民族通婚圈( 蒙古族、满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和锡伯族) 在 2000～
2010 年稳步发展，而且历史上便有大量的蒙古族和满族与汉族交融( 费孝通，1989) 。云南和

贵州的民族众多且人口较少的民族较多，为不同民族的通婚提供了人口条件，因为具有异质

性人口的地区往往存在较高的族际通婚率( Blau 等，1982) 。特别是云南，汉族与少数民族

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上起先秦时期庄蹻入滇，下迄明清时期绵延不绝( 鲁刚、张
禹青，2014) 。就广西而言，在 1982 年以来的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 1%人口抽样调查时点上，

壮族与瑶族两个人口规模较大的民族与汉族的族际通婚比例均达到 10%以上。
随着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族际通婚比例的标准差不断增大( 1982 年和 2015 年分别为

2．48 个百分点和 4．30 个百分点) 、全距持续扩大( 1982 年和 2015 年分别为 8．38 个百分点和

15．53 个百分点) ，上述 7 个省级行政区的族际通婚比例( 1982 年和 2015 年分别为 5．99%和

9．79%) 与其他地区( 1982 年和 2015 年分别为 0．75%和 1．42%) 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
3．5 城镇化带来积极影响

3．5．1 城镇的族际通婚水平高于乡村

囿于数据，本文通过城镇和乡村的非单一民族户比例和不同户口类型人口的族际通婚比

例来反映城乡之间族际通婚水平的差异。在 1987～2015 年有数据的年份，除 2010 年外，城镇

的非单一民族户比例均高于乡村; 而非农业户口人口的族际通婚比例始终高于农业户口人口

( 见表 3) 。城镇的民族构成往往比农村更丰富，为族际通婚提供了人口条件。

表 3 城乡间的族际通婚水平(%)

Table 3 Interethnic Marriage in Urban and Ｒural Areas ( %)

指标 范围 1987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非单一民族户比例

城镇 2．65 — — 3．14 2．72 3．09
乡村 2．31 — — 2．99 2．77 2．87
合计 2．44 2．67 2．96 3．06 2．7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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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指标 范围 1987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族际通婚比例

非农业户口人口 — 3．51 4．02 — 3．40 3．23
农业户口人口 — 2．49 2．86 — 2．49 3．02
总人口 — 2．72 3．23 — 2．98 3．12

注:①除 1987 年外，各年份的城镇对应“城市”和“镇”，乡村对应“乡村”; 1987 年的城镇对应

“市”和“镇”，乡村对应“县”。②2015 年数据没有户口性质变量，故用户口登记地类型代替。

3．5．2 城镇化对提高族际通婚水平有积极影响

囿于数据，本文在此处运用非单一民族户比例来反映族际通婚水平。本文使用因素分解

法将全国非单一民族户比例的变动分解为 3 个因素: 城镇非单一民族户占全国非单一民族户

比重变动因素( 即城镇化发展因素) 、农村非单一民族户比例变动因素，以及城镇非单一民族

户比例变动因素。全国非单一民族户比例( Ｒ) 可以分解为农村非单一民族户比例( Ｒr ) 和城

镇非单一民族户比例( Ｒu ) 的加权平均值，而农村非单一民族户占全国非单一民族户的比重

( Cr ) 和城镇非单一民族户占全国非单一民族户的比重( Cu ) 则作为其权重。由此，全国非单

一民族户比例可以表达为:

Ｒ = Ｒr·Cr + Ｒu·Cu ( 1)

根据 Gupta( 1991) 的方法将公式( 1) 进一步分解得到:

ΔＲ = Ｒu － Ｒr( )·ΔCu + Cr·ΔＲr + Cu·ΔＲu ( 2)

公式( 2) 等号右边的 Ｒu－Ｒr( )·ΔCu、Cr·ΔＲr 和Cu·ΔＲu 分别表示因素 1( 城镇化发展因

素) 、因素 2( 农村非单一民族户比例变动因素) 和因素 3( 城镇非单一民族户比例变动因素)

对全国非单一民族户比例变动的贡献。结果显示，1987～ 2015 年期间，全国非单一民族户比

例从 2．44%提高至 2．99%，共上升 0．55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化发展因素使全国非单一民族户

比例上升 0．05 个百分点，在 3 个因素的贡献中占到 9．09%( 见表 4) 。

表 4 非单一民族户比例变动的因素分解

Table 4 Decomposition of Factors for the Change in the
Proportion of Non-Single-Ethnic Households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合计

变动值( 百分点) 0．05 0．28 0．22 0．55

贡献比例( %) 9．09 50．91 40．00 100．00

3．6 人口流动具有促进作用

3．6．1 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水平高于户籍人口

不参与迁移流动的人口，其婚姻对象多局限于当地民族构成，而流动人口与其他民族有

更多交往机会( 沈思等，2019) 。1982 ～ 2015 年期间，户籍人口( 即普查或抽样调查时点上居

住在户籍地的人口) 的族际通婚比例始终比流动人口低( 见图 4)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参与

流动，总人口的族际通婚比例逐渐与户籍人口“分道扬镳”: 1982 年，两者均为 1．86%，随后两

者差距从 1990 年的 0．02 个百分点持续扩大至 2010 年的 0．3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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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比例

Figure 4 Propor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among the Ｒesident Population an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注: 本文已尽可能将流动人口的口径统一为“跨县半年以上”，且不含市内人户分离人

口。由于数据限制，1982 年和 1990 年流动人口的口径为“跨县一年以上”，且无法剔除市内

人户分离人口，但根据段成荣等( 2008) 的研究，这几年存在这些差异的流动人口口径之间仍

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3．6．2 人口流动促进族际通婚

同样使用 Gupta( 1991) 的因素分解法，本文将全国族际通婚比例的变动也分解为 3 个因

素，包括流动人口中族际通婚人口占全国族际通婚人口比重变动因素( 因素 1，即人口流动参

与因素) 、户籍人口族际通婚比例变动因素( 因素 2) ，以及流动人口族际通婚比例变动因素

( 因素 3) 。结果显示，1982～2015 年期间，全国族际通婚比例从 1．86%提高至 3．12%，共上升

1．26 个百分点，其中，人口流动参与因素使全国族际通婚比例上升 0．20 个百分点，在 3 个因

素的贡献中占到 15．87%( 见表 5) ，对族际通婚有明显促进作用。

表 5 族际通婚比例变动的因素分解

Table 5 Decomposition of Factors for the Change in the Propor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因素 1 因素 2 因素 3 合计

变动值( 百分点) 0．20 0．82 0．10 1．12

贡献比例( %) 15．87 65．08 7．94 88．89

注: 由于总人口中除户籍人口和上述口径的流动人口外还存在

其他口径的流动人口与市内人户分离人口，3 个因素的贡献合计不等

于全国族际通婚比例的变动值。

3．7 性别比差异的梯级化

在一夫一妻且异性婚姻的前提下，某一民族的族内婚姻人口性别比是 100，即男女人数

相等。但该民族的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却不一定为 100，因为族际通婚的对象来自其他民

族。因此，对于某一民族的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来说，当“男娶”得多时，其就高于 100; 当“女

嫁”得多时，其就低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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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各民族的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差异较大

各民族族际通婚人口的性别比相差极大。2000 年和 2010 年的各民族族际通婚人口性

别比的全距分别为 116 和 125，标准差均为 24。两个时点的最大值均为乌孜别克族，其族际

通婚人口性别比分别高达 159 和 160; 最小值在 2000 年为黎族( 42) ，在 2010 年为景颇族

( 34) 。10 年间，部分民族的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波动剧烈，如塔吉克族( 减少了 38 个比点) 、
朝鲜族( 增加了 26 个比点) 等，原因在于其人口规模相对较小( 见图 5) 。

图 5 各民族族际通婚人口的性别比( 2000～ 2010 年)

Figure 5 Sex Ｒatio of Popula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of All Ethnic Groups ( 2000－2010)

注: 图中横轴民族从左至右按 2010 年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降序排列。

3．7．2 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梯级化差异依旧存在

大多数民族的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都低于 100，即“女嫁”比“男娶”多。例如，2000 年族

际通婚人口性别比高于 100 的民族仅 12 个( 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
高山族、仡佬族、汉族、锡伯族、畲族、满族、撒拉族和哈萨克族) ; 2010 年新增了 4 个( 裕固族、
回族、赫哲族和土家族) ，减少了 2 个( 塔吉克族和哈萨克族) 。以往研究( 李晓霞，2004a; 刘

中一、张莉，2015) 将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低于 100 且各民族不相同的现象称为“女性梯级外

嫁”。2010 年，有 43 个民族的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低于其总人口中 15 岁及以上人口的性别

比，表明这一现象仍广泛存在。需注意的是，对于适婚人口性别比本身高于 100 的民族而言，

若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持续低于 100，可能产生婚姻挤压问题。
3．8 女性家庭地位不断提高

本文将女性户主比例定义为在有配偶人口中女性户主占女性人口的比例。尽管有一定

偶然性，但丈夫还是妻子做户主，往往反映了家庭内地位( 郭志刚，1988) 。据此，本文以女性

户主比例反映女性的家庭地位。
3．8．1 族际通婚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不断上升

1982～2015 年期间，族际通婚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从 4．90%提升至 11．46%( 见表 6) 。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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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也呈上升态势。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无论是在族际通婚中

还是在族内婚姻中，女性户主比例均有所提高，体现了夫妻关系中的性别平等化。2000～2010年

期间，除塔吉克族和高山族外，各民族族际通婚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均有所提高。

表 6 族际通婚人口和族内婚姻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

Table 6 Proportion of Female Heads of Households among Exogamy and Endogamy ( %)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5 年

族际通婚 4．90 6．06 7．33 9．66 11．46

族内婚姻 3．98 5．33 6．62 7．86 8．78

3．8．2 族际通婚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持续高于族内婚姻人口

族际通婚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始终高于族内婚姻人口，且差距有扩大之势。1982 年族

际通婚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比族内婚姻人口高 0．92 个百分点，而到 2015 年时，这一差距扩

大至 2．68 个百分点( 见表 6) 。无论在 2000 年还是在 2010 年，各民族族际通婚人口的女性户

主比例都高于族内婚姻人口。族际通婚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高于族内婚姻人口，可能反映了

族际通婚人口相对更开放包容的思想观念。
3．9 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本文将受教育程度统一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 4 类。纵向来看，各

受教育程度人口族际通婚比例的变化趋势与总人口类似，即从 1982 年的谷值提高至 2000 年

的峰值，随后略有降低，最终在 2015 年有所回升。横向来看，越高的受教育程度往往伴随着

越高的族际通婚比例( 见表 7) 。

表 7 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的族际通婚比例及相关系数

Table 7 Propor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 Level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受教育程度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5 年

族际通婚比例( %)

小学及以下 1．68 2．41 2．92 2．46 2．62
初中 1．93 2．62 3．00 2．58 2．91
高中 3．11 3．65 3．96 3．04 3．32
大专及以上 3．42 4．25 5．11 4．63 5．33

大专 — 4．25 5．03 4．45 4．75
本科 — 4．24 5．25 4．84 6．03
研究生 — — 5．88 5．45 5．78

合计 1．86 2．72 3．23 2．98 3．12
相关系数 0．96 0．98 0．98 0．96 0．94

若将受教育程度转化为受教育年限( 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大专、本科、研
究生分别对应 6、9、12、15、15、16、18 年) ，然后与族际通婚比例做相关分析，得到 Pearson 相关

系数均在 0．94 以上( 见表 7) ，说明有极强的正相关关系。可能的解释是: 第一，受教育程度越

高的人往往能够在受教育过程中接触到更多其他民族的人，如小学的同学一般来自当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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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同学则来自五湖四海; 第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往往拥有更开放包容的心态和价值

观，从而对族际通婚有更高的接受度。
3．10 职业类型的分层化

本文将职业统一划分为 7 类: 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

责人，工程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农、林、牧、渔业生

产及辅助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以及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由于不便分类的其他

从业人员样本太少，本文不再讨论。
纵向来看，各职业类型人口族际通婚比例的变化趋势与总人口类似。横向来看，“工程技

术人员”与“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族际通婚比例相对较高，而“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

人员”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的族际通婚比例则相对较低( 见表 8) 。可能的解释是: 第

一，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有高度相关性; 第二，不同职业工作场合中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概率不

同。需注意的是，不同职业人口族际通婚比例的差异在进一步扩大，如全距和标准差在 1982
年分别为 1．65 个百分点和 0．63 个百分点，而到 2015 年时分别扩大至 2．28 个百分点和 0．95
个百分点。换言之，族际通婚比例可能存在职业类型的分层化趋势。

表 8 不同职业人口的族际通婚比例(%)

Table 8 Proportion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by Occupation ( %)

职业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15 年

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

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2．84 3．58 3．93 3．10 3．28

工程技术人员 3．00 4．07 4．72 4．37 4．78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3．39 3．97 4．44 3．88 5．03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2．23 3．01 3．30 2．75 3．36

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 1．73 2．61 3．05 2．79 3．09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2．06 2．71 2．99 2．46 2．75

合计 1．86 2．72 3．23 2．98 3．12

4 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深入挖掘 1982 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发现，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族际通婚变动具有十大趋势: 一是族际通婚普遍化，族际通婚人口规模倍增，

族际通婚比例总体抬升; 二是各民族间通婚比例变化态势不同，部分民族族际通婚比例差异

较大; 三是族际通婚圈扩大，稳定的族际通婚关系增加，各族际通婚子圈进一步交融; 四是东

北和西南地区的族际通婚比例相对较高; 五是城镇的族际通婚水平高于乡村，城镇化对提高

全国族际通婚水平有积极影响; 六是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比例持续高于户籍人口，流动参与

对族际通婚有正面影响; 七是各民族的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呈现梯级化差异，大部分民族族

际通婚人口中女性居多; 八是女性家庭地位不断提高，表现为族际通婚人口的女性户主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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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族内婚姻人口，且不断上升; 九是族际通婚比例与受教育程度呈强正相关关系; 十是族际

通婚比例在职业类型上表现出分层态势。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及时掌握

我国族际通婚的变化情况，认识到在族际通婚普遍化的大趋势下，仍存在着个别民族族际通

婚比例较低、部分地区族际通婚比例下降、部分职业族际通婚比例差距扩大等情况。如若这

些情况背后的因素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则需高

度重视并加强研究。为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各民族，特别是人口相对较少民族的人口统计资

料的调查和分享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实地调研，加强对族际通婚规律的研究，探明作用机

制，进而为民族研究、民族政策以及民族工作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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